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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热点问题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加强对信息权的保护

2014年1月26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了《网

络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自2014年3月15日生效，《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

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同时废止。 

适用范围 

《管理办法》适用于在中国境内从事网络商品交易

及有关服务的行为。其中，网络商品交易是指通过

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

经营活动；有关服务是指为网络商品交易提供第三

方交易平台、宣传推广、信用评价、支付结算、物

流、快递、网络接入、服务器托管、虚拟空间租用、

网站网页设计制作等营利性服务。从事上述交易及

服务的主体（以下简称“经营者”）都受《管理办

法》规范。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信息保护不仅包括消费者信

息，也包括经营者信息。经营者信息虽未特别定义，

但从第十八条的规定可以推论，不仅包括经营者的

个人信息，也包括商业秘密。 

收集和使用规范 

《管理办法》加入了对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收集、

使用消费者或者经营者信息的要求，但这些要求与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及即将生效的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中的规定

类似，未能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定如下： 

1. 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2. 公开收集、使用规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 

3. 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或者经营者商业秘

密的数据信息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

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4. 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

全，防止信息泄露、丢失，并在发生或者可

能发生信息泄露、丢失的情况时，立即采取

补救措施；以及 

5. 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

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电子信息。 

法律责任 

《管理办法》未专门规定侵犯消费者或经营者信息

行为的罚则。参照第四十九的规定，对于侵犯消费

者或经营者个人信息的行为，可以按照《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或者《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

规定》，进行责令改正、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

以罚款、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而

对于侵犯经营者商业秘密的行为，则仍依据《反不



 

正当竞争法》及《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

干规定》等规定予以处罚。 

信用信息 

《管理办法》对一类特别的个人信息——信用信息

的收集和使用，专门进行了约束。要求为网络商品

交易提供信用评价服务的有关服务经营者应通过

合法途径采集信用信息，坚持中立、公证、客观原

则，不得任意调整用户的信用级别或者相关信息，

不得将收集的信用信息用于任何非法用途，并特别

规定了罚则。 

投诉和监管路径 

《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要求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

者对于通过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

及其发布的商品和服务建立检查监控制度，发现有

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应立即向工商部门报告并采

取措施制止。《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消费者

可向工商部门投诉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上述投诉和

监管路径的规定力图加强对于经营者合规的管理，

但实践效果还有待观察。 

简评 

相比《暂行办法》，《管理办法》不仅保护消费者

信息，还保护经营者信息，扩展了保护的信息范围，

这是首次在法律法规之中明确特别对于经营者信

息保护的要求。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增加了

经营者义务的具体规定，虽然仍待细化和实践，但

仍显示了政府机关试图加强信息权保护的趋势。另

外，《管理办法》增加了对于与网络交易相关的线

下服务（如物流、快递等）的监管，以完善网络交

易链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当然《管理办法》中有关

信息保护的规定仍然较为宽泛，仍然有待具体实践

和主管部门的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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